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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方案緣起 

  依據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統計，自 105學年起大學入學指定科目

考試及技專校院統測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登記志願人數，均低於學校招

生名額，亦即學生就讀大學機會比率大於 1。然而，隨著工作職場專業需

求快速變化，民眾對於各類專業知能或新興領域知識技能需求亦趨日增。

復按本部大專以上程度青年就業概況分析，大專以上畢業生，畢業後 1年

之就業者中，近 3 成 7 表示最主要擔任工作與所學專長有不符合之情形。 

  本部統計 105學年度高中職畢業生直接升學大專校院進修（夜間）部

人數後發現，高中職畢業生直接升學至大專校院進修部學士四年制共

15,059 名、二專夜間部共 1,088 名，總計 16,147 名，預估占當學年度高

中職應屆畢業生人數之 6.3%、占當學年度大專校院進修（夜間）部 1年級

學生人數之 40.72%。表示有四成直接升學進修（夜間）部學生，爰本部為

學生鼓勵「先就業、再就學」或「邊就業、邊就學」並落實總統暢通回流

教育政見，高等教育體系也應該以更開放的態度，珍惜經過社會歷練之後

重返校園的年輕人，並且提供更多的誘因，吸引青年重返校園學習。 

  此外，以 104學年度大專校院進修（夜間）部學制休學人數來看，進

修部學士班二年制（含二技）及四年制（含四技），以及二專夜間部共 1萬

3,524 名申請休學，其中因「經濟困難」而休學者共 975 名、因「工作需

求」共 4,341名，兩者占全部休學者 39.31%，如此可顯示，有四成學生因

經濟困難或工作需求而辦理休學，如該學制能具備更彈性的修業年限，則

學生可望「邊就業、邊就學」並且在學習年限上無 4 年修業的後顧之憂。 

  爰此，因應職場工作專業技能日新月異及對跨領域學習之需求增加，

以及鼓勵青年「先就業、再就學」或「邊就業、邊就學」並建立友善的回

流教育制度，本部自 107年起規劃以「開放式大學」概念，著重協助在職

https://www.tcte.edu.tw/exam4.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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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無休學、學分累積及學力培養等理念設計「大學進修部四年制學士

班彈性修業試辦方案」（以下簡稱方案），以期於原有的回流教育管道中，

增加更彈性的跨領域進修管道並滿足前開有學習需求之對象，給予多元彈

性的學習機會（圖 1）。 

 

圖 1 「大學進修部四年制學士班彈性修業試辦方案」概念圖 

貳、方案目標 

  為建立彈性學習制度與鬆綁進修部四年制學士班修業年限，以鼓勵青

年學子「先就業、再就學」或「邊就業、邊就學」，透過「職業繼續」教育

概念為核心，選擇職業繼續教育屬性之「進修部四年制學士班」進行試辦，

提供在職者彈性修業年限，同步配合其職場提升專業能力並取得學士學位，

以達成方案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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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方案及配套措施 

  本方案採行現行大學進修部四年制學士班「學年學分制」（舊制）及試

辦「學分累計制」（新制）雙軌併行，規劃以修畢 16學分數，折抵 1學期

（2 學期即為修業 1 年）試辦「學分累計制」方式放寬修業年限。惟考量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產業學院、雙軌旗艦訓練計畫及產學訓計畫等產學合

作專班，有明確課程架構及修業年限，故排除本試辦方案之列。 

 
 
 
 
 
 
 
 

 
 

圖 2 進修學制修業方式圖 

一、試辦學校及學制資格 

(一) 試辦學校資格：前一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主冊核定達新臺幣

5千萬元之學校，另學校如因課程及教學品質查核後發現重大

缺失、列為專案輔導學校、教學品質查核不通過之學系或達全

校百分之三十學系教學品質持續列管不得辦理。 

(二) 試辦學制資格：大學校院進修部四年制學士班。 

(三) 試辦學系：各校得自行選擇開辦學系，惟不得為本部管制類

科，如醫事、幼保員等。 

 

學年學分制 

（舊制） 

學分累計制 

（新制） 

一定條件 

可進出 

具工作身分 

無工作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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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方式 

  為維持學校教學品質及學生受教權益，如欲試辦學校向本部申請核

定後（附錄 1、2），應就下列事項考量定明於學則，報部備查後辦理，另

須規劃相關招生規定及申請表件，以利遵循： 

(一) 申請資格：搭配職業繼續教育特性，申請資格為大學進修部學

士四年制已註冊之「在職」學生，並且不限申請年級。惟學校

須考量該生是否能在新舊制加總年限不得逾 10年的規範下畢

業，再准駁其得否具備試辦方案資格。 

(二) 申請內容：為確認個別學生放寬修業年限之緣由、放寬年數與學

科特性是否符合及掌握學生未來在校學習動態，以利學校開課

準備，學生應每年均（重新）提出申請並應由學校（再）審核，

且最長以 10年為限。 

1、 學校：基於學科知識特性及更新速度不一，各校應公開各系必選

修學分數及課程名稱，及提供學生撰寫之申請表件並審查。 

2、 學生：凡具修業年限放寬之需求學生（若有休學申請復學者亦

同），每年應（重新）提出申請，並檢附在職之相關證明文件，

經學校審核通過後，修業年限始得放寬。如學生於學校規定申

請截止日前未申請，視同放棄「學分累計制」資格，回歸至原

「學年學分制」計列，學校並應通知學生辦理註冊或休學手

續，以避免爭議（例如未完成註冊手續而退學）。 

(三) 明定學分認定年限：考量各系學科知識半衰期不同且考量保障

學生就學權益，學校應於學生每新年度申請時，原則上須公告學

分認可畢業之年限及超過年限須重修或補修之條件或相關補救

措施，如有課程學分之重新規劃作法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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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應取消參加本方案學生每學期最低修習學分數規定，至於

每學期最高修習學分數規定，則依各校自訂之學則規範辦理。惟

學生每年修業期間均無修學分，學校得可在每年學生重新申請

時，考量該生修業情況，再准駁其是否具備試辦方案之資格。 

(四) 明定學分費收取原則：學生於每年提出申請時，應向學校說明預

修之學分數，另學校也應向學生說明，按現行規定所修學分數之

學分費，以及加退選後收取學分費之計列方式。 

三、配套措施 

(一) 新舊制轉換：學校應計算兩制度合計之學期數，如「學分累計制」

未達 16學分則併入「學年學分制」次學期之學分計算。 

(二) 畢業學分採計：舊制及試辦新制兩者經合計修業以 10 年為限。

如學生有特殊原因，經學校評估學生經轉換後仍可於規定年限

完成應修畢業學分，各校得酌予個案採認展延修業年限（例如娩

假、育嬰假、重大傷殘等）。 

(三) 預警機制：學校應有預警制度，每學期提醒學生已修業之學分

數，其通知方式可透過適當方式（例如註冊通知單），讓學生瞭

解其修課狀況。如學生有新舊制轉換時，亦應提醒學生相關就學

及學分計算等權益。如若學校試辦新制計畫因故變更或停辦時，

須輔導學生轉回原校舊制或轉至他校等配套措施。 

另依「免役禁役緩徵緩召實施辦法」第 15條規定，應受現役徵

集之在學學生，如有年齡逾 33歲仍未畢業不得緩徵，爰此學校

學務單位須有預警制度提醒學生。 

(四) 轉學與轉系：學生修畢學分後，學校依各學期發予修習成績證明

書或成績通知單等。倘該名學生須申請轉學或轉系報考資格，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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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業學校以修畢 16學分數，折抵 1學期（2學期即為修業 1年）

計列後，發予折合之學期成績單及學期在學證明。 

(五) 課程及師資：屬大學自主範疇，惟學校應於推動時考量課程開課

彈性規劃及師資增聘需求等配套措施，以及後續課程及教學品

質查核，以確保學校各課程教學品質。如學校因課程及教學品質

查核後發現重大缺失、教學品質查核不通過之學系、全校達百分

之三十學系教學品質查核持續列管或列為專案輔導學校，則須

於該學期結束本試辦方案，並與學生溝通後，轉回進修部四年制

學士班「學年學分制」就讀。 

(六) 生師比：學年學分制學生每生加權數維持 0.5 計算，學分累計

制學生每生加權數為 0.25計算。 

(七) 註冊率計算：每生於分子分母均以 1計算。 

(八) 試辦學校後續本部認定專案輔導學校學生數計算：參加本方案

學生每生加權數為 0.5計算。 

(九) 就學貸款：比照進修學校學生至多申貸 4 年，其後無論是否完

成學業，應依本辦法規定，自上開修業年限滿一年後之次日起，

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 

(十) 學雜費減免：參加學分累計制之學生，可依各類學雜費減免法規

之規定，每學期於就讀學校所定申請期限內提出學雜費減免申

請，並以取得學位應修畢之學分數為限，核實計列減免金額。 

(十一) 弱勢助學金：修讀每滿 16 學分數之當學期，可依規定提出申

請弱勢助學金，並依現行規定一次補助 32學分（含如軍訓、體

育等 0 學分必修課程）之助學金金額為原則（下次申請時須滿

48、80及 112學分數），惟須扣除已請領學雜費減免費用或各政

府機關助學金金額，併於現行「學年學分制」上學期調查辦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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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下學期補助，至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為止。 

肆、推動期程 

 

伍、管考機制 

  本方案將透過定期追蹤及評估年度執行成果，進行滾動式檢討，以

落實方案之推動。 

  

預定期程 推動事項 

4月 本部發文請欲試辦學校提出申請 

5月 學校提出申請截止 

6月中旬 本部核定申請計畫 

6月下旬 推動試辦之學校修訂學則，並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報本部備查。 

6月下旬 本部完成備查試辦學校所修訂之學則。 

7月至 9月 112學年度試辦學校受理並審核申請學生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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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學校標準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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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學校申請書 

 

「（學校名稱）〇〇〇（全銜）」

辦理 112 學年度「大學進修部四

年制學士班彈性修業試辦方案」

申請書 

（範本）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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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基本資料(新續辦皆填寫) 

學校名稱（全銜）  

總承辦人員 

（此聯絡人，為本學年度計

畫執行期間聯絡窗口） 

姓名  職稱  

電話 (oo)oooo-oooo 手機 09oo-ooo-ooo 

E-Mail  

 

二、歷年度開辦本方案之辦理成效(僅續辦班填寫) 

備註：本表參考技專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事項，表 4-16 大學進修部四年

制學士班彈性修業試辦方案之人數統計表，若不敷使用，得自行增加。 

1. 新（轉學）生參加方案學生人數（Ａ）：108 學年度完成註冊並具備正式學籍之新生或當學期之新

轉入學生參加試辦方案人數。 

2. 舊生申請參加方案學生人數（Ｂ）：108 學年度完成註冊並具備正式學籍且非新生（如大一下、大

二、大三、大四）且非學期之新轉入學生之參加試辦方案人數。 

3. 總申請參加方案學生人數（Ｃ）：為「108 學年度為新（轉學）生參加方案學生人數」加「本學期為

舊生申請參加方案學生人數」即總申請參加試辦方案人數。 

4. 108-2 學期申請退出方案學生人數（Ｄ）：完成註冊並具備正式學籍於 108-2 申請退出試辦方案人

數。 

 

三、方案參加對象之資格或條件(新續辦皆填寫) 

資格或條件 

1. (舉例)申請前須具備至少八個月以上之勞保證明。 

2.  

3. …… 

學年度 學院 學系 

新（轉學）生參加

方案學生人數

（Ａ） 

舊生申請參加方案

學生人數（Ｂ） 

總申請參加方案學

生人數（Ｃ＝Ａ＋

Ｂ） 

108-2學期申請

退出方案學生人

數（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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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設方案學系、人數、年級及學分費(新續辦皆填寫) 

 開辦方案學系須有四年制進修學士班，各校得自行選擇開辦年級，人數欄請填該學系總量核定人數。 

 開辦學系不得為本部管制類科，如醫事、幼保員等。 

 如大一不分系欲辦理者，請於學系欄填寫「不分系」。 

學系 年級 人數 學分費(每 1學分) 備註 

(舉例) 

機械工程系 

1 50 3,500 

 
2 50 3,500 

3 50 3,500 

4 50 3,500 

合計     

備註：本表若不敷使用，得自行增加。 

 

五、超過學分認定年限之補救措施(僅新辦班填寫) 

 考量各系學科知識半衰期不同且考量保障學生就學權益，學校應於學生申請時，原則上須公告學分

認可畢業之年限及超過年限須重修或補修之條件或相關補救措施，如有課程學分之重新規劃作法

亦同。 

 請分別逐項說明超過學分認定年限之補救措施具體內容。 

(一) 

(二) 

(三)……。 

 

六、預警機制(僅新辦班填寫) 

 學校應有預警制度，除每學期於註冊通知單提醒學生已修業之學分數，如學生有新舊制轉換時，亦

應提醒學生相關就學及學分計算等權益，其通知方式可透過適當方式（例如註冊通知單），讓學生

瞭解其修課狀況。 

 請分別逐項說明預警機制之具體內容。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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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件(新續辦皆提供) 

一、學生申請方案表件。 

二、學生學期修習成績證明書或成績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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